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1）丰民初字第 22630 号 

原告谢**，男，*****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代理人易**，北京市*****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女，*****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告北京*****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

*****。 

法定代表人张*，经理。 

被告北京*****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

*****。 

法定代表人赵**，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唐**，男，*****出生，汉族，该公司办公

室主任，住北京市海淀区*****。 

原告谢**与被告北京*****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胜达公司）、被告北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装修装饰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

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及其委托代理人易**、黄*，

被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胜达公

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故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诉称：2010 年 5 月 18 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

《北京市家庭****施工合同》。原告与第一被告工作人员彭

**洽谈合同时，其称**胜达公司是**一局下属的公司，其名

片载明身份是**胜达公司（中国****局装饰部）首席设计师，



其告诉原告**胜达公司的办公地点在南**，**网站上有**胜

达和其本人的介绍。原告在南**看到**胜达办公地点挂有**

一局的宣传字样，在**网站看到“**胜达公司隶属**一局装

饰部，……公司经北京市工商管理局正式批准注册、北京市

建委审核认定，已取得国家正规资质，为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中国室内装饰协会会员”，看到如此

宣传，原告坚信**胜达公司市**一局下属公司、已取得国家

正规资质、是一家可信赖的公司。在此情况下，原告才和**

胜达公司签订合同。因此当签订《*****住宅楼装饰装修管

理协议书》时，彭**盖其上级单位中国*******公司的章，

原告没有反对。直至出现装修质量问题，协调不成，到其上

级单位**一局投诉时方知被欺骗，方知**胜达公司并非**一

局下属公司。通过向有关部门查询，原告方知**胜达公司没

有北京市建委审核认定资质，不具有工商部门批准家庭居室

装修的经营范围，是一家没有国家正规资质而假冒有国家正

规资质的公司。原告系遭到被告欺骗的情况下与第一被告签

订了装修合同并将房屋发包给第一被告装修。因第一被告无

施工能力，施工期间使用社会上无资质人员施工，造成工程

质量严重不合格，工程已于 2009 年 7 月停工，原告无法按

期入住。经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拒不解决，给原告造成巨大

损失。第二被告在其网站发布虚假信息，导致原告被骗，其

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原告诉至法院，要求： 1、撤销原告

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北京市家庭****施工合同；2、判决第一

被告双倍赔偿原告的工程款 33 200 元；3、判决第一被告赔

偿返修费 81 384.7 元；4、判决第一被告赔偿延迟搬家损失

240 000 元（自 2010年 7月 24 日起至 2012年 7月 24 日止，



按每月 10 000元计算）及迟延搬家的违约金损失 104 734.8

元；5、判决第一被告赔偿公证费 1020 元；6、判决第一被

告赔偿门和橱柜的损失 16 011元；7、判决第一被告承担工

程质量鉴定费、返修工程评估费和诉讼费；8、判决第二被

告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胜达公司未到庭应诉，其在本院谈话中称：不同

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签订的合同是真实意思表示，我方

已履行装修义务，原告尚欠我方装修款；返修费无法律和事

实依据；迟延搬家损失和违约金无计算标准和赔偿依据；门

和橱柜损失不属于我方造成不同意赔偿；工程如存在质量问

题需返工我方会按规定进行返工，如不存在质量问题我方不

承担责任；不同意第八项诉讼请求。2010 年 6 月 18 日后没

几天就撤场了，原告钱未付清就没有验收，整个工程都完工

了。合同是在小区签的，和**公司无关。 

被告**公司辩称：装修合同不是在我公司签订的，与我

公司无关，我公司不同意承担连带责任。我公司规范流程为，

装修合同需发包方、承包方在**签订并加盖我公司盖章，在

我公司会有备案，我公司也会对装修过程进行质量监督，发

生问题我公司会承担责任。 

经审理查明：2010 年 5 月 18 日，甲方谢**（发包方）

与乙方**胜达公司（承包方）签订《北京市家庭****施工合

同》约定：乙方承包甲方的家庭****；工程地点为*****住

宅楼 5-2-0403 号；工程采取乙方包工、包部分材料，甲方

提供其余部分材料的方式；工程期限 60 日，开工日期为 2010

年 5 月 23 日，竣工日期为 2010 年 7 月 23 日；本合同工程

造价为 21 200 元；本工程施工质量按《北京市高级建筑装



饰工程质量验收标准》执行；工程款于开工三日前支付 55%

（11 600 元）、工程进度过半支付 40%（8500 元）、竣工验收

合格支付 5%（1100 元）。该合同还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

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胜达公司对涉案房屋进行装修施工，

产生增项款 1480 元；2010 年 6 月，因双方就工程质量发生

争议，**胜达公司撤出涉案房屋，撤出时工程尚未全部完工

且未进行竣工验收。谢**已向**胜达公司支付工程款 16 600

元。 

本院曾对本案作出（2010）丰民初*****民事判决书，

判决谢**给付**胜达公司工程款六千零八十元、驳回谢**的

诉讼请求。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1）二中*****民事裁定书，以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

销（2010）丰民初*****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另，

谢**在（2011）二中*****案件庭审中称，涉案装修合同是

在我家小区中签订的。 

谢**以装修合同是在**胜达公司无装修资质冒充有装

修资质、冒充**一局下属公司、虚构事实进行欺诈的情况下

签订为由，请求撤销《北京市家庭****施工合同》。为此谢

**提交盖有中国*******公司章的装修管理协议书、名片、

装修施工治安消防责任书、装修施工许可证、公证书等证据

若干。**胜达公司在（2010）丰民初*****一案中辩称，**

胜达公司系经北京市*****分局依法登记注册的装饰装修公

司，居室装修业务系工商局批准的经营范围之一；在双方签

订合同后，谢**要求**胜达公司再优惠，并要求公司找一个

没有在物业公司备案的章盖上，将 5%的管理费优惠给他；公

司出于对谢**利益的考虑，才从别的施工队借来中国



*******公司的印章盖上并对其让利 5%；从时间上看，家庭

****施工合同签订于 2010 年 5月 18 日，装修管理协议书等

签章时间为 2010年 5月 23日，谢**不可能在之后受到欺诈，

而在之前签订合同。 

经本院委托，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司法鉴定中心

对涉案房屋装修工程质量进行了鉴定，结论为：1、该房屋

厨房、客卫、主卫墙面饰面砖不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2、该房屋客厅、卧室 A、卧室 B、卧室 C地砖不符合相关标

准规范的规定；3、该房屋踢脚线不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规

定；4、该房屋客厅、卧室 A、卧室 B、卧室 C部分墙体垂直

度不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谢**支付鉴定费 20 000元。

经本院委托，北京***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上述不合格项目

修复费用进行了工程造价鉴定，结论为：1、拆除修复费用

为 51 280.37元；2、拆除损坏修复费用为 16 667.96 元；3、

涂料墙面修复费用为 13 436.46元，合计 81 384.79 元。谢

**支付鉴定费用 10 000 元。 

谢**提交公安部*******地产管理科出具的证明，载明：

我所于 2010 年 4 月配售给周**同志（已去世）海淀区首体

南路******号（原海淀区首体南路 1******）住房一套。根

据我所相关规定，定于 2010 年 11 月 20 日之前将原住房海

淀区首体南路 1号******住房（建筑面积 60.3平方米），海

淀区首体南路 1 号******（小间）住房（建筑面积 24.3 平

方米）腾空后交于我所，如逾期未能交出，按延期天数向我

所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2 元/天×建筑平米。谢**以此证明本

案装修工程因质量问题延期竣工造成其腾退原住房违约金

损失。 



谢**提交供需合同、测量单、家具买卖合同、公证费发

票，以证明其木门损失 8338 元、橱柜损失 6773元、公证费

损失 1020元。 谢**称，因木门和橱柜存放时间过长，已不

能使用，该损失是因工程出现质量问题未能如期竣工所致。 

另，**胜达公司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内包括家居装

饰。 

上述事实，有（2010）丰民初*****民事判决书及该案

卷宗、（2011）二中*****民事裁定书及该案庭审笔录、本案

庭审笔录、谈话笔录、《北京市家庭****施工合同》、名片、

装修管理协议书、装修施工治安消防责任书、装修施工许可

证、公证书、公证费发票、供需合同、测量单、家具买卖合

同、司法鉴定意见书、工程造价鉴定报告、鉴定费发票、营

业执照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一

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

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

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旅行合

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

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

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

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

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谢

**与**胜达公司签订的《北京市家庭****施工合同》系双方

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

效。该合同明确了合同双方为谢**与**胜达公司，谢**表示

签订合同时受**胜达公司职员彭**的欺诈，但其未提供充分



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谢**要求撤销合同及双倍赔偿工程款的

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涉案装修工程中多个项目质量不

合格，**胜达公司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相关鉴定费

用亦应由**胜达公司承担。谢**主张的返修费有事实及法律

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谢**主张的迟延搬家损失、迟延搬家

的违约金损失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谢**主张的公证

费、木门橱柜损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谢**与**胜

达是在谢**居住小区内自行签订装修合同、未经**公司参与；

**公司网站是否存在虚假宣传并不必然导致谢**签订合同

及产生相关损失，故对谢**主张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

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八条、第*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北京*****装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赔偿谢**房屋修复费八万一千三百八十四元七角九分。 

二、北京*****装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给付谢**鉴定费三万元。 

三、驳回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诉讼费八千一百九十元，由谢**负担六千七百九十元

（已交纳）；由北京*****装饰有限公司负担一千四百元（于

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已由谢**预交，由北京*****装饰

有限公司直接给付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

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

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 

审  判  员    *** 

审  判  员    ***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 
 


